
证券代码：

000552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

2012-048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联系电话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业务需要， 为了便于投资者联络， 自

2012

年

12

月

12

日起， 公司联系电话

0931-

8512882

不再使用，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变更为：

联系电话：

0931-8508220

传 真：

0931-8508220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78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获得湖南省发改委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核准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实现全业务运营

升级改造项目

"

的批复》（湘发改高技

[2012]1894

号），核准主要内容如下：

1

、为提升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承载能力，推进

"

三网融合

"

发展，同意建设下一代广播电

视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

2

、项目建设地点为湖南省

14

个市州。

3

、项目通过基础网络优化、支撑平台扩容、专项业务系统建设、双向网络改造，在省内新

发展

100

万有线电视用户，使湖南有线集团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总数达到

600

万户，其中双向用

户总数达到

400

万户。建设

MCC

媒体处理中心、多媒体通讯平台、物联网监控平台；建设家庭网

关、家庭安控、数字教育、数字旅游等业务。

4

、项目总投资

37.27

亿元。

5

、核准文件有效期

2

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48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金华市婺城区

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收购金华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4%

股权并

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万里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万里扬机械

"

）出资人民币

8,325.2

万元收购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金华市婺城

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万通小额贷款

"

）

24%

股权并进行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1

月

13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取得批准文件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万通小额贷款取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金华

市婺城区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浙金融办核【

2012

】

175

号），同意万里扬集

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万通小额贷款

24%

股权转让给万里扬机械。

三、后续安排

万里扬机械对万通小额贷款的增资事项尚需获得浙江省金融办批准， 公司将在增资事项

获得批准后尽快办理万通小额贷款的工商变更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

ST

南江

B

公告编号：

2012-092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8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起停牌。

2012

年

8

月

1

日、

2012

年

8

月

8

日、

2012

年

8

月

15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0

、

2012-051

、

2012-055

）

. 2012

年

8

月

22

日、

2012

年

8

月

29

日、

2012

年

9

月

5

日、

2012

年

9

月

12

日、

2012

年

9

月

19

日、

2012

年

9

月

26

日、

2012

年

10

月

9

日、

2012

年

10

月

16

日、

2012

年

10

月

23

日、

2012

年

10

月

30

日、

2012

年

11

月

6

日、

2012

年

11

月

13

日、

2012

年

11

月

20

日、

2012

年

11

月

27

日、

2012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公告

编号：

2012-056

、

2012-061

、

2012-062

、

2012-063

、

2012-064

、

2012-066

、

2012-070

、

2012-076

、

2012-077

、

2012-082

、

2012-084

、

2012-085

、

2012-086

、

2012-088

、

2012-091

）。

自停牌以来，公司、重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就方案

的可行性进行了反复论证与完善。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律师及财

务顾问审核等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复核阶段中。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预审工作量较大，程序较复杂，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8

日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

广大投资者致歉。

公司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准备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资料，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

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再次申请延期复

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将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恢复

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11

日

关于建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光大证券等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光大证券

"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海通证券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兴业证券

"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

"

国泰君安证券

"

），从

2012

年

12

月

14

日起，光大证券、海通证券、兴业证券和国

泰君安证券开始代理建信月盈安心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代码：

530028

；

B

类

基金份额代码：

531028

）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客服电话：

10108998

网址：

www.ebscn.com

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001

，（

021

）

962503

网址：

www.htsec.com

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268

法定代表人：兰荣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123

网址：

www.xyzq.com.cn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客服电话：

400-8888-666

网址：

www.gtja.com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55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英华物业

100%

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并采用拍卖方式转让其持

有的浙江英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

英华物业

"

）

100%

股权（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2

年

10

月

31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

2012

年

12

月

10

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浙江省组织了拍卖。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出具的《拍卖结果通知书》，方圆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为英华物业

100%

股权转让项目的受让

人。同日，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受让人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方圆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

149

号

法定代表人：金余张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股权结构：金余张（实际控制人）持有

74.79%

的股权，金余能持有

25.21%

的股权。

经营范围：工业生产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成果转让，自身开发产品的试制；承包：工业

自动化控制工程，电子计算机联网工程，环境保护工程；批发、零售：油田轻烃回收装置，金属

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五金

交电；组织生产：教学仪器，音频功率放大器设备，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仪表盘、柜，电子计算

机及外部设备。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㈠合同双方

甲方：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方圆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㈡产权交易标的

甲方所持有的浙江英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㈢价款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5600

万元

㈣履约保证金和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

1

、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

900

万元交易保证金，在本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为

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在乙方按期履行了本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后即行冲抵交易价款。

2

、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余额一次

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㈤产权交接事项

1

、乙方须付清交易价款后，才能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下简称

"

产权

过户手续

"

）。产权过户手续由乙方自行办理，乙方付清交易价款后即可向甲方提出办理要求，

甲方应在乙方提出要求后十个工作日内，根据乙方要求，向其提供应由甲方提供的办理产权

过户手续所需的材料。

2

、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至拍卖日所在月的上一月的月末（

2012

年

11

月

30

日）之间，标的企业产生盈利的，其盈利由甲方享有，标的企业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

日内采用现金分红方式将上述盈利支付给甲方；标的企业发生亏损的，其亏损由甲方承担，甲

方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数额的现金补偿给标的企业或乙方。标的企业在

上述期间发生的盈亏数额依据甲方指定、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确定，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由甲方承担。

3

、从拍卖日所在月的月初（

2012

年

12

月

1

日）开始，标的企业所产生的损益由乙方承担或

享有。

㈥违约责任

1

、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1‰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

期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据此解除合同的，甲方除有权要求乙方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外，同时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2

、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

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㈦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预计产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80

万元 （以审计为

准）。本次股权转让收益是否计入本年度取决于产权过户手续能否在本年底前完成，公司将根

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通过公开挂牌并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人，公司未能获得受让人授权披露其相关财务

数据。受让人已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缴纳了

900

万保证金，以保障本次交易的实施。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2

日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１２５

前端交易代码

１６０１２５

后端交易代码

１６０１２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

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３５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３

，

４５１

，

７０５．２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３４５

，

１７０．５３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注：《南方中国中小盘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

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分配每年最多不超过

１２

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

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场内）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

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起， 投资者可以

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场外除息日当天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场外除息日当天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场内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场内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

修改，投资者开立中登开放式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３

）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只能是现金分红方式。托管于注册登

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场外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在

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

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规定

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４

）、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暂停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５

）、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关于开元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调整的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

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发布了《开元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在上述报刊和网站上发布了《开元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开元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开元”）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下简称“本次持有人

大会”）召开时间原定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

２０１３

年元旦放假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

月

３

日，为方便基金开元份额持有人出席本次

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现决定将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时间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即本次

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１４

时

３０

分，原《开元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公告》所公告的其他事项不变。

基金开元份额持有人于本次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之前就原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日召开的本次

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所进行的授权事宜（包括纸面授权、电话授权、网络授权和短信授权）均

将视为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的本次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的授权而继续有效，即基金开元份额

持有人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日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本次持有人大会授权事项均有效。

纸面授权资料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至如下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６

号免税商务大厦

３２

层，邮编：

５１８０４８

，收件人：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封面请注明“基金开元

转型”。

特此说明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关于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增加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认购代码：

５２１８８８

）的

发行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与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联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基金将

增加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为代销机构。

一、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办理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

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西藏同信证券、国联证券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西藏同信证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ｘｚｓｅｃ．ｃｏｍ

２

、国联证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

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

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东兴证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兴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本公司新增东兴证券为旗下部分基

金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通过东兴证券办理本公司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业

务。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货币

Ａ

级：

５１９５１８

；

Ｂ

级：

５１９５１７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５１９０７８

；

Ｃ

类：

４７００７８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

５１９０６６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保本混合

４７００１８

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

４７００２８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５８

；

Ｃ

类：

４７００５９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１６４７０１

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４７００６８

汇添富信用债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８８

；

Ｃ

类：

４７００８９

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

４７００９８

汇添富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３０

；

Ｂ

类：

４７１０３０

汇添富理财

６０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６０

；

Ｂ

类：

４７１０６０

汇添富理财

１４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４

；

Ｂ

类：

４７１０１４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１６４７０２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１０

；

Ｃ

类：

４７００１１

汇添富理财

２８

天债券

Ａ

类：

４７１０２８

；

Ｂ

类：

４７２０２８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６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

４７０００７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８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亚澳成熟优选股票（

ＱＤＩＩ

）

４７０８８８

二、转换业务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销的同一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

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详细转换规则请参见本

公司各基金的相关公告）。

２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货币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金、汇添富成长焦

点股票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

类、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基金、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３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Ｃ

类、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基金、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基金、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基金、汇添富保本混合基金、汇添富社会责任

股票基金、汇添富可转换债券基金、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汇添富信用债债券基金、汇

添富逆向投资股票基金、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４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其他基金份

额不足

５

份的，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三、其他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东兴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东兴证券的规

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东兴证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站：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000039 200039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 中集

B

公告编号：

[CIMC]-2012-072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二零一二年度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满足

H

股上市的程序及合规要求，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零一二年度第二十次

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阅以下文件：

(

一

)

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并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

上市

")

文件及与上市有关的文件

(1)

上市文件聆讯后第一稿英文稿及中文稿

(

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传阅

)("

上市文件

")

；

(2)

有关

H

股上市之正式公告草稿

("

正式公告

")

；

(3)

由保荐人国泰君安融资有限公司

("

保荐人

")

的香港法律顾问胡关李罗律师行

("

保荐人

法律顾问

")

编制关于上市文件内容的验证记录

("

验证记录

")

草稿，该验证记录制定的目的在于

支持上市文件董事作出的声明，并确保上市文件内的资料为真实、准确和无误导性，而且上市

文件不会遗漏任何致使上市文件内容有误导成份的实质性资料；

(4)

将由本公司和保荐人签订的合规顾问协议

("

合规顾问协议

")

草稿；

(5)

将由本公司与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产品关连交易框架协议

("

关连交易协

议

")

；

(6)

由本公司

2009

年度至

2011

年度独立核数师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独立核数师

")

按

照中国财务报表准则编制的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三年经审计合并财务

报表

("

相关合并审计财务报表

")

，其文本将分别载于上市文件的附录一至附录三；

(7)

由本公司编制的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及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未经

审计合并财务报表

("

未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

")

，其文本分别载于上市文件的附录四及附录五，

以及由申报会计师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申报会计师

")

出具的针对未经审计合并财务

报表的商定程序报告草稿

("

商定程序报告

")

；

(8)

本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营运资金预测备忘录

("

营运资金预测备忘录

")

；

(9)

由申报会计师提供关于上市文件所载营运资金充足性及债项出具的非公开函件草稿

("

营运资金及债项函件

")

；

(10)

拟由独立核数师出具的针对上市文件中所载财务资料的安慰函最新稿

(

范围仅涵盖截

止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三个财务年度的财务资料

)

；以及由申报会计师针对上市文件中所载财务

资料出具的安慰函最新稿

(

范围仅涵盖截止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六个月的财务资料

) ("

安慰函

")

；

(11)

由保荐人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向香港联交所提出的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规则》

("

《上市规则》

")

第

8.21(A)(1)

条确认集团有足够流动资金的确认函

("8.21(A)(1)

确认函

")

；

(12)

将由申报会计师、本公司及保荐人签订的安慰函约定书草稿以及将由独立核数师、本

公司及保荐人签订的安慰函约定书草稿

("

安慰函约定书

")

及由本公司签发给申报会计师的

"

申报会计师报告管理层声明书

"

及由本公司签发给独立核数师的

"

管理层声明书

"("

管理层声明

书

")

；

(13)

由保荐人、申报会计师、独立核数师、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行业顾问

")

、通商律师事

务所

("

中国法律顾问

")

各自提供的同意函草稿，该等函件同意上市文件可收录他们的信件、报

告及法律意见书和

/

或就上市文件内的形式及内容引用他们的名称、信件、报告及法律意见书

("

专家同意书

")

；

(14)

由翻译人员所提供以确认上市文件中文译本为其英文本的真实准确中文翻译的确认

函草稿， 以及由保荐人所发出以确认翻译员有资格对香港上市文件作出翻译的确认函草稿

("

翻译确认函

")

；

(15)

有关上市文件附录九所述的重大合同原件及副本；

(16)

由保荐人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就《上市规则》第

8.12

、

19A.15

、

19A.18(1)

、

3.28

、

8.17

、

4.01

、

4.04(2)

、

4.04(4)(a)

、

8.06

、

9.09

、

9.11(10)

条及附录

1A

第

37

段的规定而致香港联交所的函件，请求豁

免严格遵守有关《上市规则》的要求

("

一般豁免申请

")

；以及就《上市规则》

14A

章的规定致香港

联交所的持续性关连交易豁免申请的函件

("

持续性关连交易豁免申请

")

；以及就《上市规则》第

8.08

条有关公众持股量的规定致香港联交所的公众持股量豁免申请的函件

("

公众持股量豁免

申请

")("

豁免申请

")

；

(17)

由香港法律顾问代表本公司办理在香港公司注册处注册本公司为非香港公司的有关

文件

("

公司注册文件

")

；

(18)

本公司的一名董事及公司秘书将在

H

股在主板上市前需作出有关

H

股上市并挂牌交易

的声明

(F

表格

)

的草稿

("F

声明

")

；

(19)

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就本公司内部控制编制的内控报告草稿

("

内控报告

")

；

(

二

)

股票发行及股份登记的文件

(1)

本公司使用的证券专用章

("

证券专用章

")

式样样本；

(2)

将由本公司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H

股证券登记处

")

签订的服务协议

("H

股证

券登记处服务协议

")

草稿，以委任后者为本公司在香港的

H

股证券登记处，

H

股证券登记处亦同

意为本公司提供股份登记、转让及其它有关服务；

(3)

本公司向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

香港结算

")

申请将本公司发行的

H

股被中央结算接

纳为合资格证券，并申请于香港结算设立及管理之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

("

中央结算系统

")

内寄

存、 结算及交收本公司发行的

H

股及参与中央结算系统的已由本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授权签

署及递交的有关申请表格及公司将需签署的承诺函及弥偿函等文件

("

香港结算申请表及有关

文件

")

；

(4)

本公司申请登记成为电子呈交系统用户之有关表格及其它文件，包括提交使用者资料，

及依照清单

VI.C

提交的接受香港联交所制定关于使用电子呈交系统的使用条款同意书

("

电子

呈交系统申请文件

")

；

(5)

本公司将发行的

H

股股票证书

("

股票

")

的最新样本；

(6)

由香港联交所编印的标准股份转让书

("

标准股份转让书

")

；

(

三

)

法律意见书

(1)

由中国法律顾问出具的关于本公司的法律意见书草稿

("

中国法律意见书

")

，内容确认若

干事项，包括

(i)

确认其同意在上市文件附录六及附录八辑录的有关中国公司与证券法律、法

规的概要及香港公司法与中国公司法的若干重大差异的概要以及税务法律、法规的概要；以及

(ii)

确认本公司作为发行人在中国法律下，已正式成立具法人地位并已获中国所有有关监管机

构的批准等；

(

四

)

董事、监事

(1)

将由每一董事妥为填写并签署的责任承诺声明及授权书

("

责任函及授权书

")

，及作为附

件的利益声明稿

("

利益声明

")

；

(2)

本公司董事将要签署的

H

表格及本公司监事将要签署的

I

表格

("H

和

I

表格

")

；

(3)

《上市规则》附录十

-

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的副本

("

交易标准守

则

")

；

(4)

由普衡律师事务所编制的日期为

2012

年

8

月的《关于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公司之董事责任简介》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董事职责及义务的责任

手册》

("

责任手册

")

，该责任手册已事先在公司的每一位董事和监事当中传阅；

(5)

《上市规则》附录十四有关《企业管治守则》副本

("

企业管治守则

")

；

(

五

)

聘用合同及委任

(1)

董事服务合同、监事服务合同、高级管理人员服务合同草稿

("

服务合同

")

；其中，本次会

议不涉及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变更和新聘。

(

六

)

其它

(1)

将由各关连方向本公司及香港联交所出具的允许本公司申报会计师审阅其会计账目的

承诺函草稿

("

关连方承诺函

")

；

(2)

根据《上市规则》第

3.05

条须由公司呈交的授权代表通知书

("AR

表格

")

的最后草稿；

(3)

上市文件提及的由本公司作出的承诺函草稿；

(4)

公司成功上市后须报送香港公司注册处有关采纳新的公司章程之

N5

表格；及

(5)

关于在香港联交所网站上加入网站超级链接的同意函草稿。

二、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关于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相关事项的议案》。

1.

当本公司获得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委员会批准

H

股上市后，批准本公司：

(1)

可根据上市文件的条款及条件发行

H

股，并将

H

股股票发予选择将持有的

B

股转为

H

股

的人士或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如选择将持有的

B

股转为

H

股的人士指示将其将持有

的

H

股存入中央结算系统

)

；

(2)

在所有

H

股股票加盖或印上本公司的证券专用章，并批准本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

签署所有

H

股股票。所有

H

股股票须由本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亲自签署或印刷签署并经加

盖或印上本公司的证券专用章后才生效；

(3)

将

H

股股票持有人之资料登记在本公司于香港所设的

H

股证券登记处的

H

股股东名册。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二

)

审议并通过《关于上市文件及与上市有关的文件的相关事项的议案》。

1.

批准提交之上市文件；并授权上市授权董事酌情对其内容作出修改，而其在上市文件上

签署， 即为其批准该等修改的确认； 并批准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委员会批准上市文件定稿

后，与保荐人协调及批准大量印刷及发行上市文件；以及批准上市文件的最后印行本由有关董

事或其书面授权代理人签署， 并指示保荐人及香港法律顾问将上述经董事或其书面授权代理

签署的印行本在适当时间向香港联交所提交存档； 指示本公司中国法律顾问将上述经董事或

其书面授权代理签署的印行本按中国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向有关中国机关及部门提

交存档注册；并批准及授权保荐人其后代表本公司将上市文件在适当时间刊发

(

以香港联交所

的批复为准

)

。

2.

提议批准

H

股发行之正式公告并授权上市授权董事或公司秘书酌情对其内容进行修

改，批准该正式公告登于香港联交所的网页及

/

或由上市授权董事或公司秘书选定的报纸上及

批准发布公司以介绍方式上市新闻发布稿， 并授权上市授权董事或公司秘书酌情对新闻发布

稿的内容进行审阅及修改。

3.

确认及批准提交的验证记录；授权上市授权董事酌情对其内容进行修改，而其代表本公

司于验证记录的签署，即为其批准该等修改的确认；并授权任何一位本公司董事单独地代表本

公司签署验证记录。

4.

批准提交的合规顾问协议；授权上市授权董事酌情对其内容进行修改，而其代表本公司

于合规顾问协议的签署，即为其批准该等修改的确认；授权任何一位董事单独地代表本公司签

署

(

并盖上公司公章

(

如需

))

和执行合规顾问协议

(

包括进一步签订任何其他有关协议及文件

)

。

5.

提议批准关连交易协议及其项下交易； 授权上市授权董事或公司秘书酌情对其内容进

行修改，而其代表本公司于关连交易协议的签署，即为其批准该等修改的确认；并授权任何一

位本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单独地代表本公司签署

(

并盖上公司公章

(

如需

))

和执行所有关连交易

协议。

6.

确认提交的相关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及未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

7.

确认及批准提呈的营运资金预测备忘录

,

以及由申报会计师出具的营运资金及债项函

件，商定程序报告以及安慰函。

8.

确认及批准提交的内控报告及接纳及执行其提议。

9.

批准提交的

8.21(A)(1)

确认函。

10.

批准提呈的与申报会计师及独立核数师有关的安慰函约定书及管理层声明书，并授权

任何一位本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代表本公司签署该等文件。

11.

确认提交的保荐人、申报会计师、独立核数师、行业顾问及中国法律顾问各自出具的专

家同意书。

12.

确认提交的翻译确认函。

13.

批准及追认公司注册文件， 授权普衡律师事务所代表本公司办理在香港公司注册处

注册本公司为一非香港公司，并确认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十一部委任肖国强先生及张绍辉

先生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受一切向本公司送达的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书。

14.

批准提交的

F

声明及批准

/

确认及追认提呈的豁免申请；并批准

/

确认及追认保荐人代表

本公司向香港联交所递交豁免申请。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三

)

审议并通过《关于股票发行及股份登记的文件的相关事项的议案》。

1.

批准及采纳提交本会议的证券专用章式样为本公司的正式证券专用章

(Securities Seal)

。

2.

批准在香港设立本公司的

H

股证券登记处及确认委任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在香港的

H

股证券登记处，及在中国建立临时

H

股股东名册。

3.

批准并授权

H

股证券登记处在股票上盖上或印上本公司证券专用章及以印刷形式加盖

证券专用章于股票上，并在香港设立保存

H

股股东名册。

4.

提议确认及批准

H

股证券登记服务协议；授权上市授权董事

(

见议案六第

12

项

)

或公司秘

书酌情对其内容进行修改，而其代表本公司于

H

股证券登记服务协议的签署，即为其批准该等

修改的确认；并授权任何一位本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单独地代表本公司签署该协议

(

并盖上公

司公章

(

如需

))

及任何其它有关在香港成立及维持本公司的

H

股股东名册之文件，并支付有关

H

股证券登记处的费用。

5.

批准本公司申请其

H

股被香港结算接纳为合资格证券， 并申请于中央结算系统内寄存、

结算及交收本公司发行的

H

股及申请将本公司发行的

H

股纳入中央结算系统；批准香港结算申

请表及有关文件、 授权任何一位本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单独地代表本公司签署香港结算申请

表及有关文件及就该项申请采取一切必须步骤以完成本公司股份被纳入中央结算系统。

6.

批准本公司的

H

股股票证书样本并批准董事长在股票上的签字可采取印刷形式；批准股

票样本及标准股份转让书并授权任何一位本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批准大量印刷前对股票样本

的修改。

7.

批准将采用由香港联交所不时采纳的标准股份转让书。

8.

批准本公司接受提交的机印式签署的标准股份转让书；并通过由本公司促使

H

股证券登

记处

(

或其继承人

)

接受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及其继承人

)

以转让人或承让人身份，以

机印签署的方式签署有关本公司

H

股的转让文件，但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获授权的

签署人的机印式签署必须与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不时提交，并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

(

及其继承人

)

保存的签署式样相符。

9.

提议批准、确认和追认向香港联交所做出电子呈交系统

(ESS)

之申请，批准并授权任何一

名董事、公司秘书及

/

或其各自的授权代表代表本公司签署电子呈交系统申请文件及提交使用

者资料，并接受香港联交所制定关于使用电子呈交系统的使用条款。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四

)

审议并通过《关于与董事、监事及其他本公司人员有关事项的议案》。

1.

委任及确认

(i)

于玉群为本公司的公司秘书，张绍辉为本公司的助理公司秘书

(

从本公司

H

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当日起计为期三年

)

；

(ii)

李建红、徐敏杰、麦伯良、王宏、王兴如、丁慧平、

靳庆军、徐景安为本公司董事；

(iii)

吕世杰、黄倩如、冯万广为本公司监事；

(iv)

李建红为本公司

法定代表人；

(v)

国泰君安融资有限公司为合规顾问；及

(vii)

麦伯良及于玉群为《上市规则》项

下与香港联交所沟通的授权代表及张绍辉为替代授权代表， 同时授权每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

与香港联交所沟通

(

包括与香港联交所有关人员会面

)

。其中，本次会议不涉及董事、监事和高管

的变更和新聘。

2.

提议批准及确认由本公司每一董事或监事

(

视情况而定

)

就

H

股发行签署的责任函及授

权书、利益声明及

H

和

I

表格。

3.

批准服务合同并授权本公司任何董事代表本公司签署服务合同

(

但该董事不能代表本

公司签署其服务合同，同时每一位董事不就其自身的服务合同投票批准

) (

并盖上公司公章

(

如

需

))

。

4.

批准提交的

AR

表格并授权任何一位本公司董事或公司秘书代表本公司签署。

5.

根据《上市规则》第

19A.13(2)

条及附录

1A

第

6

段，委任肖国强先生及张绍辉先生为本公司

为香港《公司条例》第十一部规定而设的授权人，代表本公司接受送达的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

书等。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五

)

审议并通过《关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文件及持续责任有关事项的议案》。

1.

采纳交易标准守则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须遵守的守则。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六

)

审议并通过《关于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的议案》。

1.

确认于中国法律意见书所陈述的所有事实

(

由本公司向中国律师提供

)

及提到的到其他

事实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为正确及完整且无误导。

2.

同意向香港联交所及其它有关机构呈交中国法律顾问出具的中国法律意见书。

3.

批准本公司致香港联交所有关网站连系的函及按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授权本

公司接收电子递交系统密码的人士签署有关信函。

4.

授权本公司的任何董事或公司秘书或

H

股发行的各中介机构向香港联交所、 保荐人、

H

股证券登记处及中国、香港或其它境外有关监管或登记注册部门或在上市授权董事

(

见本议案

第

12

项

)

或公司秘书认为需要的情况下提供一切与

H

股上市有关之文件及资料。

5.

批准本公司根据 《上市规则》 于香港中环花园道一号中银大厦二十二楼普衡律师事务

所，或其它上市授权董事

(

见本议案第

12

项

)

或公司秘书认为合适的地方提供公众人士及股东免

费查阅上市文件附录十所述的备查文件，并在收取合理费用后供股东复印《上市规则》所要求

提供查阅的文件。

6.

确认及批准提交的重大合同； 授权及批准普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制作或协助本公司制作

重大合同的核证副本。

7.

确认提交的关连方承诺函。

8.

批准、 确认及追认就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并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事宜，委任普衡律师事务所

(Paul Hastings)

为本公司的香港法律顾问，委任北京市通商律师事

务所为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 委任国泰君安融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本次上市的保荐人及中

国财务顾问，委任招商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香港财务顾问，委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独立核数师兼申报会计师， 委任卓智财经印刷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上市文

件印刷商；并批准、追认上述各方与本公司已签订的委任协议书。同意保荐人委任胡关李罗律

师行为保荐人的香港法律顾问及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为保荐人的中国法律顾问。

9.

批准及追认本公司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十一部分，向香港公司注册处申请注册为非

香港公司及于本公司上市后呈交

N5

表格及批准本公司在港办事处地址为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199

号无限极广场

3101-3102

室。

10.

批准本公司任何一名董事或公司秘书就有关本次上市事宜应有关政府机关或其它机

构要求为本公司处理该等机关、机构要求本公司签署的文件和单独地代表本公司签署、加盖或

签盖本公司公章。

11.

确认已审议所有其他提交的文件；确认及批准该等提交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H

和

I

表

格、联交所呈交文件等文件，对于所有未定稿之文件，授权上市授权董事

(

见本议案第

12

项

)

或公

司秘书或其授权人士批准修改及任何一位本公司董事单独地代表本公司签署。

12.

批准并授权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作为上市授权董事，根据本董事会决议就

H

股发行履

行本公司的职责及行使董事会的权力，包括

(

但不限于

)

上述决议由上市授权董事处理的事宜；

就

H

股发行对上述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向香港联交所呈交的文件

)

作出修订；及批准对上述任

何文件作出的所有修改，而有关董事于上述文件上的签署，即为其批准的确认；并同时授权任

何一位本公司董事单独地代表本公司签署、 加盖或签盖本公司公章或证券专用章及交付上述

任何文件及批准和授权其认为为完成上市所需的或有利的所有行动、事项和事情。

13.

确认及追认保荐人向香港联交所、香港证监会及中国证监会就

H

股发行之事宜提供的

回复书函及其所有附件的准确及真实性。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2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三


